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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 (附件二) 

外部視察小組 112 年度第三季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2 年 8月 30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5：30 

地    點：秘書室會議室 

召 集 人：吳委員曉萍 

出席委員：李委員晉安、李委員郁慧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列席人員：陳秘書立中、戒護科吳科長彥綸、戒護科沈輔導員意然、戒護科

路科員安琪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 

為推動矯正機關毒品施用者建立與社區支持系統溝通管道及業務

協調聯繫平台，本季將以毒品施用者復歸轉銜處遇模式作為視察主

題，瞭解本所與社區支持系統共同規劃、發展復歸轉銜處遇服務方

案，以協助渠等出矯正機關後，順利銜接社區戒癮治療或相關處遇

服務，得順利復歸社會。 

貳、 視察案源及內容： 

一、 依據 111 年 12 月 28 日修正之「外部視察小組 112 年度視察

計畫」(附件一)。 

二、 本季視察主題為：「毒品犯復歸轉銜處遇模式」(附件二)。 

三、 視察會議討論：召集人吳委員曉萍 

     今天的主題呢？是毒品犯復歸轉銜處遇模式，其實從看的過程中， 

     剛剛律師有問我，我們有在討論一件事情，就是其實這邊出去的 

     收容人，他們是不是還要再等待所謂的就是服刑的可能，那他們 

     的轉銜處遇模式上，我們.能夠做的轉銜工作是屬於哪些部分呢？ 

參、 機關列席人員回覆(機關處理情形)：本所毒品犯復歸轉銜處遇模

式： 

 一、依據 110 年 3月 8日法務部矯正署法矯署醫字第 11006001560 號 

     函之法務部「強化毒品施用者個別處遇及復歸轉銜實施計畫」，為 

     推動矯正機關毒品施用者處遇個別化，並建立與社區支持系統溝通 

     管道及業務協調聯繫平台，以協助渠等出矯正機關後銜接社區戒癮 

     治療或相關處遇服務，順利復歸社會，法務部依行政院核定「新世 

     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（第二期 110-113 年）」五、綜合規劃策略(六) 

     行動方案 3.訂定本計畫。 

 二、本所依上述計畫及下列策略，落實毒品施用者處遇個別化及復歸轉 



 

2 

 

2 

銜準備： 

(一) 由心理、社工或個管等專業人員，依「處遇需求」、「復 

   發風險」及「參與意願」篩選個案進入進階處遇。 

(二) 與社區支持系統共同規劃發展復歸轉銜處遇服務方 

   案，以協助毒品施用者順利銜接社區處遇服務。 

(三) 由社工或個管等專業人員，實施毒品施用者出矯正落 

   實出矯正機關通報，以利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及地方政 

   府社政主管機關追蹤輔導。 

(四) 依個案需求召開「個案研討」，另按季召開「復歸轉 

   銜業務協調聯繫會議」，以研商精進復歸轉銜機制。 

   三、毒品施用者收容現況： 

    本所收容標準為刑期未滿五年之受刑人，其中多係為服務員、視同作 

    業及自營作業，因此除因特別需求而至他監所遴選之毒品犯受刑人 

    外，本所毒品犯受刑人之特色為刑期較短、進出頻繁。   

    四、在所處遇實施情形： 

 目前在所施用毒品犯截至 8月 25，共計 10，全數皆已完成毒品基礎 

 處遇， 5 名完成進階處遇。 

(一) 基礎處遇-七大面向課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(二)進階處遇： 

1.今年度已辦理兩場次科學實證毒品戒癮班，共計 11名毒品收容人參與。 

2.與國軍新竹醫院合作實施「整合性藥癮治療服務暨品質提升計畫」，引 

  進成癮戒治專科醫師、護理師等，提供藥酒癮特別門診服務，截至 8 

  月 25 日止，共服務 39 人次。 

 

 

 

 



 

3 

 

3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三、出所前毒品施用者復歸轉銜相關宣導辦理情形 

 (一)與勞政連結辦理就業輔導： 

(1.) 本所採視訊公播系統，撥放就業資源及職業訓練影片，總計1792 

 人次參與。 

(2.) 新竹縣/市就業服務中心及更生保護會固定每個月至本所進行出 

 所後就業相關宣導。 

(3.) 112年5月12日配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新竹就業中心 

 舉辦「準備!再出發-就業準備與心理調適」講座，計13人參與。 

 (二)與社政連結提供社福資源： 

  與更生保護會合作，由本所社工員提供更生保護相關宣導資料，針 

  對出所毒品施用者進行個別銜接輔導。 

 (三)與衛政連結強化社區銜接措施： 

  積極引進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資源，由本所個管師提供毒防中心服務資訊 

  及出所後銜接，藉此提升個案後續接受輔導意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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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每季辦理新竹地區矯正機關復歸轉銜業務協調聯繫會議 

係為推動矯正機關毒品施用者處遇個別化，並建立與社區支持系統溝通管

道及業務協調聯繫平台，研商精進復歸轉銜機制，協助收容人出矯正機關

後銜接社區戒癮治療或相關處遇服務，順利復歸社會。 

(一) 主辦單位：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、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輪流

主辦。 

(二) 參加單位：新竹地區矯正機關(新竹監獄、誠正中學)，及新竹縣市

衛生局(毒防中心)、新竹縣市政府社會處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

竹苗分署、地檢署觀護人室、更生保護會新竹分會及財團法人利伯

他茲教育基金會等社區支持系統。 

(三) 目標：矯正機關報告每季轉介情形，及研商精進與更生保護、就業

轉介、藥癮者家庭支持或藥癮醫療等相關合作方案議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伍、報告事項: 

    為提供外部視察小組執行視察業務參考，本署全球資訊網外部視察專 

    區之「參考資料專區」已置放曼德拉規則及其檢視清單中文版，轉知 

    外部視察小組前往參閱。本署全球資訊網：(https://www.mjac.moj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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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gov.tw/4786/5033 /886560/1169119/Lpsimplelist)。 

陸、其他討論事項: 

一、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，鑒於全球暖化之趨勢下，臺灣夏 

    季炎熱難耐，各矯正機關如何採取有效之抗暑及降溫對策，對於 

    收容人夏季生活處遇，外部視察委員已於 112 年 6月 7日入所， 

    一切實地考察良好。 

二、為強化機關外部視察小組與外界之交流，共同維護收容人權益， 

    就外部視察報告，經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人員整理，如 

    附件請參閱。 

柒、次季視察事項訂定： 

    依據「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 112 年度視察計畫」 

    次季視察主題為「機關收容環境及設施」，召集委員為李晉安委員。 

    另請委員對於矯正機關有值得討論部份，可供機關列入明年度議題。 

捌、散會。 

    

 


